附件2

杭州市校园食品安全整治考核验收细则

	项目
	考评内容
	考评标准
	得分

	第一部分：区（县、市）级部分，共20分

	专班
	专项工作情况（4分）
	1.五部门联合制定整治方案并联合进行部署的，得1分。2.县（市、区）均成立五部门联合工作专班的，得1分。3.对乡镇（街道）全覆盖考核验收，并按时上报验收报告的，得1分。4.按要求完成跨县（市、区）交叉互查，并按时上报验收报告的，得1分。
	

	
	基础底数情况（2分）
	学校、学校食堂、学校食堂承包经营企业、校外供餐单位底数清晰，并建立对应关系档案的，得2分，发现1个县区不符合的，扣0.5分。
	

	
	建立长效机制（2分）
	制定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文件、标准、规范等制度，一项得0.5分（23年以后出台）。
	

	
	领导定期检查（1分）
	每两周分管局长检查1次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并有照片、问题清单和闭环相关资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及时准确上报报表（1分）
	1.按时上报报表，得0.5分，延迟1次扣0.2分。2.报表数据准确无误的，得0.5分，发现一次扣0.2分。
	

	
	上报工作信息（2分）
	1.按要求上报信息、经验做法的，得1分，每少一篇扣0.2分。2.被省专班录用，经验做法的，每篇得0.5分；工作动态的，每篇得0.2分；被市专班采纳得分减半；最高得1分。
	

	
	组织开展线上抽查（1分）
	通过“阳光厨房”对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进行抽查并有记录，抽查覆盖所有乡镇（街道），1个乡镇（街道）未覆盖，扣0.5分；抽查数量达不到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10%的，扣0.5分。
	

	
	全量约谈承诺（1分）
	县（市、区）级部门对辖区内除普通高等教育学校（本专科）、学校食堂承包经营企业和校外供餐单位外的学校、学校食堂承包经营企业全覆盖约谈并签订承诺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全员培训考核（2分）
	1.食药安办组织包保干部开展全员培训，1个乡镇（街道）未全覆盖，扣0.5分；2.市场监管部门组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进行全员培训，1个乡镇（街道）未全覆盖，扣0.5分；3.按要求组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参加省里统一的抽查考核，1个乡镇（街道）“两员”未全参加的，扣0.5分。
	

	
	“两员”制度落实（2分）
	1.100%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1个乡镇（街道）未全配备，扣0.5分；2.学校食堂及校外供餐单位100%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每下降1%，扣0.1分。
	

	
	开展体系检查（1分）
	县（市、区）级部门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体系检查10家及以上的得1分，少1家，扣0.2分。
	

	
	典型案件报送（1分）
	1.报送校园食品安全典型案件的，得0.5分；2.典型案件被省专班录用的，得0.5分，被市专班录用得分减半。
	

	                  第二部分：县级部分（抽查区（县、市）部门台账+现场检查），共33分

	属地管理责任
	按要求落实包保责任

（2分）
	1.学校食堂配备包保干部，发现1家未配备的，扣0.2分。2.包保干部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发现1家未签订的，扣0.2分。3.包保干部每季度督导一次，频次不符合的，发现1家扣0.2分。4.包保干部督导发现问题未通报属地监管部门的，发现1次扣0.2分。
	

	食药安办
	推行合同示范文本（2分）
	1.学校食堂引入承包（托管）经营的，全面推行使用浙江省学校食堂承包（托管）经营合同示范文本，得1分，否则不得分。2.严禁转包、分包行为，发现1家，扣1分。
	

	区教育局责任（10分）
	加强学校食品安全评价考核长（3分）
	1.将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列入考核评价指标、纳入学校督导评价体系，得 1.5 分，否则不得分。2.对落实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进行部署，得 1.5 分，否则不得分。
	

	
	指导和督促学校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3分）
	1.对学校食品安全工作进行全覆盖检查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2.除市级要求签订的以外，其他学校全部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的，得1分，发现1家未签订的，扣0.2分。3.学校每学期开展不少于1次以上科普宣传教育，并有完整记录的，得1分，发现1家不符合的，扣0.2分。4.学校每学期开展不少于1次食品安全应急演练，得1分，否则不得分。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相关管理制度（1分）
	教育部门建立健全校园食品安全相关制度，督促学校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得1分，否则不得分。
	

	
	建立家校互动机制（2分）
	督促学校建立家长、师生食堂问题投诉渠道和反馈机制，引导家长（学生）共同参与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得2分，发现1家未落实的，扣0.5分。
	

	
	加强招投标管理（2分）
	1.对承包（委托）经营食堂的招投标程序进行全程管理，严格招投标程序，发现1家不符合的，扣1分。2.督促学校按要求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协议），及时公示中标企业名单，发现1家不符合的，扣1分。
	

	
	规范承包经营行为（2分）
	1.出台加强学校食堂承包（托管）机制，明确学校食堂承包（托管）准入、退出要求，加强承包（托管）经营企业的监督，定期考核评价，得1分，否则不得分。2.严格约束转包、分包行为，杜绝学校“一包了之”“只包不管”等突出问题，发现1家未落实的，扣0.5分。
	

	区市场监管局责任
	严格许可准入管理（2分）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要求，严格学校食堂准入，强化承包经营学校食堂许可管理，得1分，发现1家不符合的不得分。2.建立承包经营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得1分，发现1家未建立的不得分。
	

	
	落实监督检查要求（3分）
	1.线下，对学校食堂、学校食堂承包经营企业和校外供餐单位按照《浙江省学校食品安全检查表》全覆盖检查，发现1家未检查的，扣0.5分；有明显食品安全问题未发现的，发现1家扣0.5分；检查发现问题未闭环的，发现1家扣0.5分。2.线上，对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巡查全覆盖并有记录的，得2分，发现1家未巡查的，扣0.1分；巡查发现问题未闭环的，发现1家扣0.2分。
	

	
	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2分）
	1.县（市、区）未部署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的，扣1分。2.县（市、区）抽检批次少于1.5批次/千学生数，扣0.5分。3.抽检发现不合格食品，未按“五个到位”要求闭环处置的，扣1分；抽检发现不合格食品未通报教育部门和包保干部的，扣0.5分。
	

	
	加强校外供餐单位监管（1分）
	1.“阳光厨房”覆盖率100％并接入省数据仓，发现 1家未接入的，扣 0.5分。2.通过HACCP或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率动态保持100％，发现1家未通过认证的，扣0.5分。
	

	
	严查违法行为（2分）
	1.发现违法行为未立案查处的，扣1分。2.涉嫌犯罪未移送的，扣1分。3.立案查处案件未通报教育部门的，发现1起扣0.5分。
	

	区公安分局责任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3分）
	对行政执法部门移送的涉校园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应立案未立案的每起扣0.5分。
	

	区卫生健康局责任
	加强食源性疾病监测与处置（3分）
	1.建立食源性疾病监测与报告制度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2.规范报告学校内发生的疑似食源性疾病病例及聚集性事件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3.协助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源性疾病调查处置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第三部分：现场检查部分，共16分

	落实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落实学校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2分）
	1.校长（园长）定期组织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食品安全工作，得1分，否则不得分。2.梳理学校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工作要求，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学校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得1分，否则不得分。
	

	
	“两员”制度落实（1分）
	1.配备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没有校方人员的，扣0.5分。2.“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未落实的，扣0.5分。3.对发现的问题未闭环处置的，扣0.5分。
	

	
	落实食堂采购管理责任

（3分）
	1.学校食堂大宗食品统一招标或集中定点采购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2.食材验收由2名及以上验收小组成员参与验收，且至少有一名校方人员，并做好相关台账登记，得1分，否则不得分。3.加强对供应商的动态考核，建立完善供应商退出和替补机制，得1分，否则不得分。4.如实、准确、完整记录并保存食品进货查验等信息，保证食品可追溯，得1分，否则不得分。
	

	
	落实食堂经营管理责任（1分）
	1.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不得对外承包或者委托经营，得1分，否则不得分。2.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堂不得对外承包或者委托经营，得1分，否则不得分。
	

	
	加强承包（委托）经营等管理（2分）
	1.实施承包（委托）经营管理的，加强承包经营企业的监督，定期考核评价，明确退出机制，得1分。2.实施承包（委托）经营或餐饮配送等外包服务的，必须签订规范合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对食品安全、质量、价格、利润空间等载明实质性条款，得1分，否则不得分。3.学校确定配送餐饮服务企业时，以适当方式听取家委会或者学生代表大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意见建议，得1分，否则不得分。
	

	
	鼠类等有害生物防治情况（3分）
	1.食堂内外定期开展鼠患等有害生物消杀并有记录，得1分，否则不得分。2.配备符合实际的防鼠设施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检查防鼠板、通风口、下水道出入口、暖气等各种管线与外界相通的墙壁缝隙等，检查天花板吊顶是否完整，下水道出入口是否有金属珊栏，通风口和排气扇是否有金属网罩），发现不符合的，扣1分。3.食品处理区不得使用药物杀鼠剂，发现1起扣1分。4.配备符合实际的防蝇设施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检查灭蝇灯类型、悬挂位置，防蝇帘、风幕机等设施是否符合规定），得1分，否则不得分。
	

	
	加工制作环节情况（4分）
	1.环境卫生（包括墙面、地面、天花板、门窗、设施设备、吸风罩、油烟机等）脏乱差的，扣0.5分。2.发现过期食品的，扣1分。3.无关物品进入专间的，扣0.5分。4.未按要求落实餐具清洗、消毒制度的，扣0.5分。5.超范围或超量使用食品添加的，扣0.5分。6.未按要求留样的，扣0.5分。7.从业人员未穿工作衣帽或工作衣帽不整洁的，扣0.5分。8.炖煮、卤制食品容器未配备防鼠网罩或防护设备，扣0.5分。9.发现老鼠、蟑螂痕迹的，扣1分。10.校外供餐单位的，配送车辆不专用、配送时间和温度不符合要求的，扣0.5分。
	

	第四部分：其他部分，共31分

	省级专班抽查
	基础信息抽查（4分）
	1.“校园智治”中学校、学校食堂、学校食堂承包经营企业、校外供餐单位主体信息全面、完整、准确的，得3分，发现1个县区不符合的，扣1分。2.食品经营许可系统与“校园智治”进行比对，“校园智治”发现少1家，扣1分。
	

	
	“阳光厨房”抽查（4分）
	1.发现1家未建成 “阳光厨房”的，扣1分。2.未全部接入省系统的，发现1家扣0.5分。3.抽查10%的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阳光厨房”未正常开启、视频黑屏、视频不清晰、角度移位等的，发现1家次扣0.2分。4.AI抓拍发现1次老鼠，扣0.5分。
	

	舆情及食品安全事件
	校园食品安全舆情（5分）
	发生校园食品安全舆情，被国家专班督办的，每起扣4分；被国家专班发函跟踪处置的，每起扣1分。
	

	
	校园食品安全事故（4分）
	发生30人以下校园食品安全事故的，每起扣2分；处置不力的，每起扣2分。
	

	任务核查情况
	国家工作专班下发的线索（4分）
	国家工作专班下发的线索等，2日内未书面反馈的，每起扣2分。
	

	
	省级工作专班下发的任务单（2分）
	省级工作专班下发的任务单等，2日内未书面反馈的，每起扣1分。
	

	互查情况
	各市互查结果赋分（8分）
	根据各市互查结果分值赋分，90分以上的，分值1-4名的，赋8分；5-8名的，赋7分；9-11名的，赋6分。90分以下的，85-89分，赋5分；80-84分，赋4分；75-79分，赋3分；75分以下，不得分。
	

	第五部分：加分项和否决项

	加分项
	通报表扬情况（6分）
	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肯定或者国家工作专班表扬、肯定的，一次加2分。代表杭州市接受国家、省级现场检查督查，分别加1分、0.5分。
	

	
	校园食品安全典型案例（3分）
	校园食品安全典型案例被国家录用的，1件加1分。
	

	否决项
	食品安全事故
	发生30人以上校园食品安全事故，直接列为不合格。
	

	
	食品安全舆情
	发生重大校园食品安全舆情，直接列为不合格。
	


备注：1.相关考核指标及分值根据专项行动工作进展适当调整。2.满分为100分，考核结果分为4个等级，分别为：90分以上评定为优秀，80-89分评定为良好，75-79分评定为合格，75分以下评定为不合格。3.除现场检查部分外，其余考核内容扣完为止或者加满为止。
